
 

公警局 
警察隊 

勤務指揮中心 

 

高公局 
區工程處 

交通控制中心 

 

公警局 
勤務指揮中心 

 

高公局 
北區交控中心 

 

交通部 
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 

 

上班時

間？ 

高公局 
業務主辦單位 

 
高公局 
政風室 

 

高公局 
政風室主管 

 
高公局 
值日人員 

 

高公局 
業務主辦單位 

主管 
（或副主管） 

 

公警局 
勤務指揮中心 

 

高公局 
北區交控中心 

 
高公局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高公局 

局長（或授權人） 

 

交通部 
部、次長 

 

交通部 

主辦業務司（會） 
24 小時複式通報窗口 

 

高公局 

局長（或授權人） 

 

交通部 
部、次長 

 
交通部 

24 小時複式通報窗口 

 
高公局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公警局 
勤務指揮中心 

 
高公局 

相關工程處 

 

高公局 
相關工程處 

 

附註：1、一般通報程序均以兩種方式通報，即先電話再行傳真通報。而【XX 通報】係指僅需進行單一方式通報。 
 2、本局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時，應於「災害通報單」填列成立時間。撤除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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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通知】 

【電話陳報】 【電話陳報】 

（先電話通報，俟「災害通報單」奉核後再行傳真通報） 

【電話通知】 

【傳真通知成立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 

【電話陳報】 【電話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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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北區交控中心電話通知 
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通知北區交控中心先行電話通報，俟陳報局長核示後再通知北區交控中心填寫 

「災害通報單」並傳真通報） 

高速公路重大災害處理通報作業流程圖 
附件一 


